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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外所得征税的进一步指南

以下范围适用于:

所有客户

概要

2023年 11月 20日，税务局发布了 No. Paw. 162/2566的法规，向

税务官员提供有关泰国居民从国外将应税收入带入泰国的个人所得

税（No. Paw. 161/2566的法规）的进一步指导。

附加指南参考了No. 161/2566号的法规第 1条第二段，现内容如下

：

“第一段的规定不适用于 2024年 1月 1日之前产生的收入。”

这代表2024年 1月 1日之前收到的境外收入，如果在 2024年起的

任何纳税年度进入泰国，将无需在泰国纳税。

例如，如果居民于 2023年 12月 31日收到境外收入，并于 2024
年 1月 1日将该收入带入泰国，则该收入不应缴纳泰国个人所得

税。

此中文翻译仅供参考之用，如有歧义请以英文版为准。英文版本请

见以下链接：

https://www.pwc.com/th/en/pwc-tax-news-flash/2023/eng/tax-new
s-flash-07_2023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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